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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了提供學前幼兒一致性的教保服務，民國一百年制定了「幼兒教育及照顧

法」（簡稱幼照法），將原先的「幼稚園」、「托兒所」整併成「幼兒園」，也

就是所謂的幼托整合。幼托整合後，收托二至六歲的機構統一正名為「幼兒園」

，代表教育部對於幼兒園的硬體設施、教學課程等都有官方定義，也會依法定期

評鑑，以確保「幼兒園」提供二至六歲幼兒適切的教保服務。

　　整合後的幼兒園類型有（一）公立幼兒園（二）私立幼兒園（三）非營利幼

兒園，提供家長優質、普及、平價、近便的照顧，教育部也期望能夠藉此慢慢提

升我國公共化幼兒園的比例，協助各地方政府逐年設置非營利幼兒園，提出五年

（一○三至一○七年）設置一百園的計畫，但是執行的成果非常緩慢，於是在一

○六年至一○九年又提出「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方案」，預計四年內增設公共化

幼兒園一千班，收托三萬名幼兒，讓公共化的比例從三比七提高至四比六（公共

化幼兒園以公立幼兒園＋非營利幼兒園計算）。

　　在公共化教保服務擴展時程及供應量無法快速滿足家長期待下，教育部又自

一○七學年度起與符合一定條件的私立幼兒園合作，並將其視為「準公共化幼兒

園」（簡稱準公幼），家長僅須負擔相當公共化幼兒園的收費，一○八學年度起

除於全國全面推動準公共化幼兒園外，針對未進入公共化或準公共化幼兒園就讀

的二至四歲幼兒，在尊重家長選擇的原則下，也補助綜所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家

庭每名子女一學年三萬元的「育兒津貼」，保障每個孩子都獲得尊重與照顧。

　　為落實蔡總統「○到六歲國家一起養」政策，行政院於一百一十年一月核定

修正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（一○七年至一一三年）」，自一一○年八月起，

透過「增名額、加補助、減負擔」等作法，以「擴展平價教保」及「減輕家長負

擔」為二大重點，採「擴展公共化」、「建置準公共機制」及「擴大發放育兒津

貼」三大策略，提供家長歷年來最大的支持。

　　但這一路看下來，我們可以發現政府對於幼教公共化的策略就是「頭痛醫頭

、腳痛醫腳」，因為家長對幼兒就學負擔重，就以增加補助的方式讓家長有感；

成立公共化幼兒園的速度太慢，就跟私立幼兒園簽約使其成為「準」公共化幼兒

園，將一同納入公共化比例計算。準公幼的名稱有魚目混珠之虞，我園裡的同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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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分享她帶孩子到診所就醫時，聽見旁邊的家長在討論「準公幼」，就是以後會

變成「公幼」的幼兒園，這樣的言論聽了真的讓人很傻眼。

　　回頭檢視最初幼托整合的對幼兒園的期待：「優質、普及、平價、近便」，

可以發現「優質」漸漸被忽略，以補助方式達成「平價」，為了「近便」又出現

了「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」，二○一九年七月，教育部發布《職場互助式教

保服務實施辦法》，開放職場設立「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」，可收托二歲至

未滿六歲幼兒，並放寬許多企業運用彈性空間托育幼兒相關標準，以利雇主能在

於職場中，尋找閒置或可利用空間設置托兒設施，例如公司閒置的會議室，便可

用來當作職場托育空間，而且不強制要求設置室外活動空間，並放寬室內活動室

規範，從僅限一至三樓，開放到四樓以下；收托也不必針對二歲至三歲設立專門

照顧班，而是採二歲至五歲「混齡照顧」，教保員與幼兒的師生比訂為一比十，

且每三位教保員，可以由一位保母替代。看到這，相信專業的您一定會感到困惑

，這樣真的能夠給予幼兒優質的照顧嗎？似乎就跟幼托整合前的托兒所很類似，

混齡招收、不限制要有室外活動空間、教保人員資格放寬，間接失去了幼托整合

提供學前幼兒一致性的教保服務的初衷。

　　我們對於幼教公共化的期待是透過公部門的力量，提供幼兒優良的教保品質

，提供家長合理且可負擔的收費，提供教保人員受保障的友善工作環境。而目前

屬於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的有：公立幼兒園、非營利幼兒園、準公共化幼兒園、

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中心，但除了公立幼兒園之外，其餘在實質上仍屬於私立，

對於教保人員而言，薪資、福利保障皆不如公立幼兒園。因此我們期望政府是真

的提升公立幼兒園的數量，除了能夠給予幼兒良好的教保品質，減輕家長的育兒

負擔，也提供更多教保人員進入公幼職場的機會。


